
 
 

“中国人权捍卫者”（民间团体）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出的建议 

 
2025年 10月 9日 

 
第六条：须有独立监督机制 
 
修订草案未能解决缺乏独立监督机构的问题。应有独立机构负责检查和监督监狱，以确保

囚犯的权利得到尊重，包括依据国际人权标准所保障的免遭酷刑的权利。在中国，起诉职

能由最高人民检察院（SPP）负责，该机构不隶属于司法部。根据现行法律和修订草
案，检察机构同时负责监督囚犯的待遇。由于缺乏独立于起诉和定罪机构的申诉与监督机

制，囚犯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容易受到侵害。 
 
2015年，负责监督《禁止酷刑公约》执行情况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CAT）正是出
于这些原因，呼吁中国政府取消检察机关同时行使监督机构的职能。禁止酷刑委员会敦促

北京“建立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对拘留场所进行监督，并授权其进行不受阻碍和无需事

先通知的巡视”。该修订草案未采纳上述建议。 
 
CHRD希望进一步修改草案第六条，以独立监督机构取代检察机关。该独立机构应被赋
予监督和检查监狱的职能，并有权进行不受阻碍和无需事先通知的巡视。 
 
第 67、68条： 与家属通讯 
 
国际人权标准规定，囚犯应被允许定期与家人和朋友通讯，包括写信、打电话、上网或探

视，仅在必要且合理的情况下方可加以限制。 
 
然而，现行《监狱法》的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遭到系统性违反，监狱部门曾多次限制在押

良心犯与境外家人联系。有两位良心犯家属反映，他们的信件被截留，或被禁止打电话。

他们曾向当地检察机关举报，但未得到适当的回复。另一位良心犯家属有八年多没有获准

探望狱中的亲人，他们每月的通话也被监控并屡次被无端切断。 
 
修订草案第 67条新增条款，将“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列为限制通讯的理由。事实上，监
狱部门长期以来一直以此为由，任意限制良心犯与外界的通信，违反现行法律。有些良心

犯及其家属经常因“危害国家安全”等含糊且缺乏事实依据的指控而被指责、起诉，或遭

受权利限制，这些做法侵犯了他们的人权。CHRD担忧，此类新规定可能被系统性地用
于拒绝被控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良心犯的通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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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第 67条措辞含糊且过于宽泛，不符合“必要监管”的标准，可能导致试图维护自身
权利的良心犯进一步遭受迫害。 
 
国际人权标准规定，囚犯应被允许与亲朋会面和通信，不限于家人或监护人。虽然现行法

律允许与“其他人员”通信，但修订草案却规定，与“其他人员”会面或通讯必须经过 
“监狱长的批准”（第 68条）。 
 
在现实中，监狱部门经常限制在押良心犯与其未婚伴侣、朋友和支持者的通信，尽管法律

并未禁止此类信件往来。第 68条虽然形式上允许非婚伴侣和朋友探视和通信，但仍以监
狱长批准为前提，容易被任意拒绝，因此不符合国际标准。 
 
CHRD建议人大进一步修订草案第 67、68条，以确保囚犯享有与家人和朋友（包括境
外家属）通信和探视的权利。对通信和会面的任何限制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须接受

司法审查。 
 
第 69、70 条： 律师会见 
 
国际人权标准规定，囚犯应享有充分的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以便其自行选择律师或法

律援助人员进行会见、沟通和咨询。这些权利应得到尊重，不得被拖延、拦截或审查，而

且律师和被告之间的任何法律事务的交流均应完全保密，并符合适用的国内法。咨询可以

在监狱工作人员的视线范围内进行，但不得在其听力范围内。此类保障对于防止在押期间

发生酷刑或虐待尤为重要。 
 
修订草案第一、二次审议稿在第 69条中新增规定，囚犯有权“与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委托或者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会见”。这一条文在纸面上看似有改进，但仍未

完全符合国际标准：它未能确保及时安排会见、完全保密、并且不受任何审查或监控。 
CHRD担忧，在实践中，这项规定已被多次违犯，尤其是针对那些举报遭受酷刑的良心
犯；此外，草案中新增加的以下条款似乎表明，这类会见可能会受到监控。 
 
一审稿和二审稿中第 70条的新增规定：“通话、会见过程中有违反规定行为的，监狱人
民警察应当立即制止、给予警告，不听劝阻或者情节严重的,监狱人民警察应当终止通
话、会见。” 第 70条并未明确指出具体的“规定”是什么，但很可能是司法部 2017年
发布的《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规定》。该规定允许监狱人员在场，并禁止律师“秘密递

送信件”、“提供通讯工具”、未经监狱同意录音、录像或拍照，以及其他含糊不清的禁

令。过去，曾有一些律师被禁止拍摄其当事人遭受酷刑的证据，例如瘀伤或伤口。 
 
修订后的《监狱法》及其 2017年的相关规定，损害了囚犯与律师会见时免于监控的权
利。许多良心犯在狱中遭受酷刑和虐待，并在会见时向律师或家人反映这些情况。然而，

如果监狱人员监控这些谈话，囚犯一旦透露遭受虐待信息，会见可能会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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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D建议进一步修改草案第 70条，确保与律师的会见能及时安排并完全保密；同
时，应明确规定，对与其他探访者会见的任何监控都必须具备必要性与适当比例，并有

明确的法律依据；若会见权被剥夺，应有司法途径申请审查复议。 
 
第 83条： 扩大单独监禁的使用 
 
修订后的《监狱法》扩大了对囚犯单独监禁的情形，这与中国的国际义务不符。国际人权

法和规范呼吁废除将单独监禁作为惩罚手段的做法，并将其仅作为例外措施使用，而且期

限应尽可能短，并接受独立的司法审查。 
 
根据修订草案第 83条，“侮辱狱警”和“以自伤、自残、自杀、绝食等手段抗拒改造”
等行为均可被罚以单独监禁。还有一些存在严重问题的标准仍被保留，包括“有劳动能力

拒不参加劳动或者消极怠工, 经教育不改的”，以及过分宽泛、模糊的“有违反监规纪律
的其他行为的”。草案规定单独监禁的期限为 7至 15天。 
 
2015年，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要求中国政府履行其条约义务，限制单独监禁的使用，
并在相关法规中“明确、具体地规定单独监禁的实施条件、类型和最长期限”。然而，

《监狱法》修订草案的方向与此恰恰相反。 
 
被监禁的良心犯，包括藏族、维吾尔族人，和政治犯，因为被单独监禁，遭受了严重的人

权侵犯。CHRD获得的信息表明，他们当中有人被单独监禁长达 21年，有一位被单独监
禁两年。另一位囚犯在被反复单独监禁、遭受酷刑和被剥夺医疗救治后在拘押中死亡。由

于狱中权利被侵犯，一些囚犯出于绝望而采取绝食抗议。联合国人权专家认为，绝食是一

种非暴力抗议形式，受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的保护，而强迫喂食可能构成酷刑。 
 
CHRD建议从修订草案中删除把单独监禁作为惩戒手段的条款，并将绝食抗议和精神健
康状况从处罚事由中移除，同时删除诸如“有违反监规纪律的其他行为”等模糊笼统的

规定，因为这些条款未明确界定被禁止的行为。法律还应增设对囚犯纪律处分的独立审

查机制，以确保其正当程序权利得到保障。 
 
第 63条： 狱中强制约束工具的使用 
 
国际人权标准要求禁止使用镣铐、锁链或其他具有侮辱性的约束工具。联合国禁止酷刑委

员会（CAT）在 2015年要求中国当局避免使用约束工具, 或仅在“作为最后手段、当较
少侵入性的控制方法失败时”使用, “时间应尽可能短”。禁止酷刑委员会还建议全面禁
止使用“审讯椅”， 又称“老虎凳”。 
 
现行监狱法允许在以下四种情况下使用约束工具：囚犯逃跑、实施暴力行为、在押解途

中，或存在“其他危险行为”（第 45条）。第二次修订草案的第 63条扩大了允许使用
约束工具的范围, 包括囚犯被押解就医、特别休假（根据允许囚犯在特定条件下申请探亲
假的规定），或监狱转移的情况。该条款还表明，如果囚犯制造骚乱、自伤、自残或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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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或“严重违反管理规定并危害监管秩序”，也可使用约束工，但这些标准缺乏明确

的规定。 
 
有不少良心犯曾遭受过被戴上约束工具的酷刑或虐待，扩大使用约束工具的范围会导致更

加频繁的虐待，违反中国政府履行《禁止酷刑公约》的义务。例如，2017年，有一位囚
犯因为衣着问题与狱方发生轻微争执，结果这位囚犯双腿被戴上约 27斤重的镣铐、长达
20天。他曾投诉到监狱检察部门，但无人前来调查。另一位囚犯曾在 2023年服刑期间
被铐在“老虎凳”上。 
 
CHRD建议进一步修订草案第 63条，任何涉及使用约束工具的条款都应该禁止使用手
铐、脚镣、和审讯椅。草案应规定使用手铐等约束工具必须作为最后手段，使用时间应

尽可能短，仅限于为了安全、而非用于惩罚，并规定违反该条款的监狱人员会因施行酷

刑而被起诉。 
 
第 100、101、102 条：狱中劳工条件和待遇 
 
虽然国际囚犯标准鼓励在监狱中提供有偿就业机会,以帮助囚犯改造并促进他们最终重返
社会，但此类工作必须符合特定标准，以确保囚犯不遭受痛苦和折磨，不被强迫在类似奴

役的条件下工作，也不为监狱人员的私人或个人利益而劳动。 
 
现行《监狱法》和修订草案中包含了其中几项标准。工作时间应符合国家规定, 并享有法
定节假日和休息日的权利 （现行法第 71条, 第二次修订草案第 101条），监狱劳动应按
照国家规定给予报酬 （现行法第 71条, 第二次修订草案第 102条）。工作应基于囚犯的
个人情况，包括努力“养成劳动习惯，学习劳动技能，为刑满释放后就业创造条件”（第

70条）。第二次修订草案包含了一项规定，要求考虑囚犯的“能力和身体健康状况，以
及他们的教育改造需要”（第 100条）。然而，该法律草案对模糊的“消极抵抗”或
“工作中经教育仍不改正”进行惩罚，甚至可能处以单独监禁。 
 
根据曾被监禁过的一位前良心犯的证词，有关监狱方经常违反这些规定，这些轻微的修订

不太可能确保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正如一位曾被监禁的人权捍卫者在 2025年 7月接受采访时表示，监狱里的劳动条件极为
艰苦，并非是在帮助囚犯改造，而是为私营公司牟利。囚犯每天工作 12小时，每月只有
三天休息。尽管监狱公开张贴遵循五天工作、一天学习、一天休息的制度，但实际上并非

如此。囚犯每月只能获得 30至 100元人民币的报酬，而全国的平均最低月薪为 1755元
人民币。 
 
另一位前囚犯也在 2025年 7月进行的采访中说，囚犯在监狱中的劳动情况不符合现行监
狱法的规定，也不符合包含相同规定的修订草案。他所在的监狱，囚犯们从未获得连续两

天的休息。整整一年中，他们只在春节的第 11天获得了一天法定假日。他认为低于最低
工资的劳动报酬太不合理，如果能真正实施修订草案的规定，监狱劳动条件可能会有所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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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D建议由独立监督机构进行不定期且不受阻碍的巡视，监督和检查监狱里面的执法
情况，确保监狱场所遵守有关监狱劳动的法律法规。 
 
第 3、19、20条：法律要求对中国共产党忠诚，含有模糊的国家安全概念 
 
 
监狱法修订草案加入了新的条款，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监狱系统和监狱人员中的地位。这

些规定将进一步加剧被监禁的良心犯或其他因批评中共及其政策入狱的异议人士所受到的

对他们的政治观点和表达的歧视。 
 
修订草案规定“监狱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 3条），“监狱人民警察应当对
党忠诚”（第 20条），并规定在监狱长和副监狱长之外设立“政治委员”进行监狱管理 
（第 19条）。“政治委员”是负责监督单位内政治思想和政治教育的中共干部。根据全
国人大对第一稿的说明，这些规定旨在确保“党中央关于监狱工作的决策部署”得到落

实。这种做法强调监狱管理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导、而不是强调司法机构的作用，损害

了法律应不具党派、普遍适用的精神。 
 
修订草案第 3条还规定监狱应当坚持未明确定义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这进一步巩固
了“国家安全”在 2012年以来在法律中模糊且过于宽泛的使用。如前所述，模糊的“危
害国家安全”指控经常被用来针对那些发表言论、批评政府、中共或其政策的人，以及少

数民族或官方不认可的宗教。 
 
CHRD建议修订草案第 3、19、20条, 删除提及任何特定政党、意识形态或领导人的条
款，包括要求监狱人员必须宣誓效忠政党的要求，并删除模糊而且过于宽泛的“国家安

全”概念。 
 
 
 

 

 

 

 

 

 

  


